附件1
教师教学成果评分细则

	项目类别
	级别
	细目
	相应分值

	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

项目
	国家级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一流专业、特色专业、教改示范专业、专业认证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项目每年总分2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三级专业认证通过当年）

	
	省级
	省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省级专业建设项目（品牌专业、一流专业、重点专业、特色专业、教改示范专业等）；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等。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项目每年总分15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二级专业认证通过当年）

	
	校级
	校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校级重点专业等。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项目每年总分1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课程建设

项目
	国家级
	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项目每年总分15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省级
	省级线上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项目每年总分1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校级
	校级线上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项目每年总分8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教育教学

研究项目
	国家级
	国家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重中之重项目每年总分100分，重点项目每年总分80分，一般项目每年总分60分。若项目不分等级，按照最高等级算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省级
	省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重中之重项目每年总分80分，重点项目每年总分60分，一般项目每年总分40分。若项目不分等级，按照最高等级算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校级
	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项目建设期内，一个重点项目每年总分30分，一般项目每年总分20分，青年项目每年总分10分。若项目不分等级，按照最高等级算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重点及规划教材
	国家级
	依据教材出版年份核定
	出版一部该级别教材，总分12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省级
	依据教材出版年份核定
	出版一部该级别教材，总分8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校级
	依据教材出版年份核定（此类无规划教材）
	出版一部校级重点建设教材，总分5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教研论文
	权威期刊论文
	依据论文发表年份核定
	发表一篇该级别论文，总分60分，具体由第一作者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核心期刊论文
	依据论文发表年份核定
	发表一篇该级别论文，总分40分，具体由第一作者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省级期刊论文
	依据论文发表年份核定
	发表一篇该级别论文，总分20分，具体由第一作者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教学成果奖专项
	国家级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不分等级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4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省级
	特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4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一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3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二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2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校级
	特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1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一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8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二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6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其它类

教学获奖
	国家级
	不分等级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10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省级
	一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8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二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6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三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4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校级
	一等奖（含教学标兵、教学十佳等不分等级的奖项）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4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二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3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三等奖
	获得其中一个奖项，总分2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教师指导学生获奖
	一级
	指导的学生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获奖，获奖等级由学校认定为一级的
	获得其中一个一等奖，总分80分；二等奖，总分60分；三等奖，总分4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二级
	指导的学生在国内外重要赛事中获奖，获奖等级由学校认定为二级的
	获得其中一个一等奖，总分50分；二等奖，总分40分；三等奖，总分3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三级
	指导的学生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获奖等级由学校认定为三级的
	获得其中一个一等奖，总分30分；二等奖，总分20分；三等奖，总分1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教师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省级
	重点项目（含创业训练项目），依据项目结项核定
	完成其中一个项目结项，总分5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一般项目，依据项目结项核定
	完成其中一个项目结项，总分3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指导项目（含校企合作项目），依据项目结项核定
	完成其中一个项目结项，总分2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校级
	依据项目结项核定
	完成其中一个项目结项，总分10分，具体由负责人确定分值分配方案。


 注：1.同一项目同一奖项在同一年就高计分。

2.教师教学成果满分30分，若得分超过30分，按满分计算。
3.上表“项目建设期内”，不包括项目延期期间。

4.教师教学工作年度考核中教师教学成果评分与教学实绩计算办法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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